城厢区民政局关于养老机构评定结果的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发挥星级养老服务设施示范引领作用，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》（闽民规〔2022〕11号）文件的有关要求，按照机构申请，城厢区民政局成立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小组，通过资料查验、实地考核、评委会评审等程序，拟评定灵川镇幸福养护院、华亭镇幸福疗养院为二级养老机构，现予公示。
公示期为2024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城厢区民政局（联系电话：0594-2691701）反映。


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
2024年10月18日
